臺北市北投區大屯里鄰工作會報 會議紀錄 
1、 時間：107年7月13日（星期五）19時00分

2、 地點：復興三路521巷8號
3、 主持人：勤里長榮輝　　　　　　　　紀錄：連佑竹
四、市政府指導長官：

五、上級督導人員：潘課長素仙
六、參加人員簽到表：
	鄰

長
	鄰別
	簽名
	鄰別
	簽名
	鄰別
	簽名

	
	1
	王仁邦
	2
	林阿水
	3
	陳建蒼

	
	4
	張明順
	5
	黃美雲
	6
	葉金瑛

	
	7
	吳慶鐘
	8
	李福山
	9
	林國清

	
	10
	曾  換
	
	
	
	


區級單位簽到表

	單位
	職稱
	簽到

	里辦公處
	里長、里幹事
	勤榮輝  連佑竹

	秀山消防隊
	隊員
	劉恒釋

	北投區健康服務中心
	護理師
	蕭雅玲

	北投戶政事務所
	戶籍員
	劉芫滄

	大屯派出所
	警員
	張明順


民意代表簽到表

	單位
	職稱
	簽到

	立法委員吳思瑤
	特助
	羅學文

	台北市議員謝維洲
	主任
	李奇達

	台北市議員參選人林杏兒
	主任
	黃俊嘉

	台北市議員參選人鍾佩玲
	本人
	鍾佩玲

	台北市議員參選人李美津
	助理
	林湘評


七、區級單位工作報告：
	單位
	工作報告摘要
	備     註
	
	備 註

	里辦公處
	全里各鄰建議案施工進度、各項經費運用報告
	
	

	秀山消防隊
	住警器宣導、防溺安全宣導
	
	
	

	北投區健康服務中心
	社區健康檢查宣導
	
	
	

	北投戶政事務所
	戶政服務宣導
	

	大屯派出所
	警政服務宣導
	


八、宣導事項：略
九、討論事項：
 (1) 107年度睦鄰互助經費：60,000元，分梯辦理國內旅遊活動以及中秋
     節活動。經鄰長討論決議照案通過
 (2) 107年度鄰長自強活動經費：以餐敘方式辦理。經鄰長討論決議照案通過
 (3) 107年度資源回收補助經費：辦理中秋節活動。經鄰長討論決議照案通過

十、臨時動議：
  案由１：區民活動中心預定地點(國有財產署土地，大屯二小段143-4地號)疑
 　 似遭到宗教場所占用一案，經全體討論後，決議透過立法委員吳思瑤陳情，
    釐清現況是否有遭占用一事。
  案由２：里內部分路段髒亂一案，經全體討論後，決議建請環保局光明分隊
 　 針對三處地點加強清掃：
1. 復興三路85號(自來水廠)門口空地，常有落葉堆積，建請加強清掃，若為私地請協助行文及後續處置。
2. 復興三路85號對面，常有椰子樹等大型樹葉掉落，建請加強清掃。
3. 復興三路521巷往淡水方向，以往清掃時常將落葉吹落至下方果園，建請0另作適當處置。
十一、主席結論：
感謝各位鄰長踴躍出席並提供寶貴意見，若對里內建設有其他建議也請隨時提出反應。感謝大家的支持，敬祝身體健康、閤府平安。
十二、散會：21時00分。
